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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在公司 9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以电话、电子

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已于 2018 年 9 月 18 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

出席董事 7 人。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孙志强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目前我国处于“去杠杆”的调整关键期，新疆市场受政策变化波动，公司

结合实际情况，为合理配置资源，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终止装配

式建筑部品部件智能制造项目（新疆喀什）、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智能制造项目

（新疆吐鲁番）的实施，并将上述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未来如发展需要，公司将以自有资金继续投资上述项目。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的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发布的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出具了专

项核查意见，详情请参见同日公告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有关

内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此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此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拟在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安装、销售预制装配式

住宅部品、木塑制品”，具体如下： 

变更前：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服务、技术培

训；销售机械设备、模具、活动房屋；回收废旧物品；施工总承包；货物进出口

（国营贸易管理货物除外）、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生产预制装配式住宅部

品；加工木塑制品；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01月13日）。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普通货运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变更后：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服务、技术培

训；销售机械设备、模具、活动房屋；回收废旧物品；施工总承包；货物进出口

（国营贸易管理货物除外）、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生产、安装、销售预制

装配式住宅部品；加工、安装、销售木塑制品；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2019年01月13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普通

货运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本次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此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此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最新修订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

订）》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结合自身情况及发展需要，决定对《公司章

程》中的条款进行部分修订，《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

工商变更（备案）登记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上的公告。 

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同时，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公

司前述事项变更（备案）登记所需所有相关手续，并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办理

人员按照工商登记机关或其他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审批意见或要求，对本次变

更公司经营范围等事项进行必要的修改，上述修改对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此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此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的议案尚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相关议案将在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通知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公告。 

此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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